


名 称



关于印发《关于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



索 引 号 000014672/2024-00201



分 类应对气候变化





发布机关



生态环境部

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工业和信息化部

财政部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

交通运输部

商务部

中国人民银行

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海关总署

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
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

国家数据局



生成日期 2024-06-04

本文内容来自网络，由EESIA搜集整理，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，我们将酌情处理！







文 号环气候〔2024〕30 号



主 题 词



生态环境部

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工业和信息化部

财政部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

交通运输部

商务部

中国人民银行

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海关总署

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
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

国家数据局

文件

环气候〔2024〕30 号

关于印发《关于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本文内容来自网络，由EESIA搜集整理，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，我们将酌情处理！

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厅（局）、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财政厅（局）、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（局）、住房城乡建设厅（委、管委、局）、交通运输厅（局、委）、商务主管部门、国资委、市

场监管局（厅、委）、数据管理部门；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分行；海关总署广

东分署、各直属海关；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各监管局；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各证监局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》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

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》和《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》部署要求，加快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，形

成绿色低碳供应链和生产生活方式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，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，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

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财政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住房城乡建设部、交通运输部、商务部、中国人民银行、国务院

国资委、海关总署、市场监管总局、金融监管总局、中国证监会、国家数据局制定了《关于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实施

方案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

生态环境部

国家发展改革委

工业和信息化部

财政部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住房城乡建设部

交通运输部

商务部

中国人民银行

国务院国资委

海关总署

市场监管总局

金融监管总局

中国证监会

国家数据局

2024 年 5 月 22 日

（此件社会公开）

抄送：外交部、教育部、农业农村部、国家知识产权局。

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2024 年 6 月 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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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mee.gov.cn/xxgk2018/xxgk/xxgk03/202406/W020240604697785022042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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